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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钦县文化和旅游局行政权力

运行流程图

一、行政许可

1-1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筹建、设立及其重

要事项变更的审批

1-2、娱乐场所设立、变更审批

1-3、音像制品零售单位设立及变更的审批

二、行政处罚

三、行政检查

四、行政确认

一、行政许可

1-1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筹建、设立及其重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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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变更的审批

不属于本局 申请材料不齐全、

职权范围的 不符合法定形式

不同意 不符合

没通过

通过

承办机构：德钦县文化和旅游局

服务电话： 0887-8412748

监督电话：0887-8412748（执法队）

法定期限：发给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 20 个工作日，发放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15 个工作日（不

含评审、修改文本、听证和公示等时间）

承诺期限：发给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 18 个工作日，发放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13 个工作日（不

含评审、修改文本、听证和公示等时间）

1-2、娱乐场所设立、变更审批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

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

执法大队场地查看（2 个工作日）

局领导审查（2 个工作日） 告知申请人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办结通知书

消防、公安部门审核

（时间由消防、公安部门定）

文化行政审批办对申请审查作出

处理

（2 个工作日）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

正的全部内容

告知申请人

办理文化经营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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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德钦县文化和旅游局

服务电话： 0887-8412748

监督电话：0887-8412748（执法队）

法定期限： 20 个工作日

承诺期限： 20 个工作日

公示、听证（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）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决
定受理

行政审批办审查（共限 7 个工作日）

承办人提出审查意
见（限 3 个工作日）

科领导审核
（限 2 个工作日）

申请材料不齐
全、不符合法
定形式

作出不予
受 理 决
定，并告
知向有关
单位申请

一次性告
知申请人
补正的全
部内容

行政审批办制作决定文件
（限 2 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承诺办结

时限内）

不属于本
局职权范
围的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
出处理

负责人审批，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（限3个工作日）

场地勘查
（限 2 个工作日）

1-3、音像制品零售单位设立及变更的审批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
决定文件（限 1 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

承诺办结时限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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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本部门 申请材料不齐备

职权范围内 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申请材料齐全，

符合法定形式，

当场决定受理

承办机构：德钦县文化和旅游局

服务电话： 0887-8412748

监督电话：0887-8412748（执法队）

法定期限： 20 个工作日

承诺期限： 3 个工作日

二、行政处罚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

并告知向有关单位

申请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

正的全部内容

政务中心窗口受理，

并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审批作出予以同意或不同意决定

通知申请人取件

分管领导提出审核意见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资料归档

案源

现场检查、相关部门移送、投诉

简易程序处罚流程

查明违法事实

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

当场处罚决定

制作《当场个罚决定书交付当事人》

一般程序处罚流程

立案、填制《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呈批表》

调查取证

制作《调查询问笔录》做鉴定、取证书、物证、

影视资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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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德钦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
服务电话：0887-8412748

监督电话：0887-8412748（执法队）

法定期限：自立案之日起 2 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，承诺期限 2 个月内

三、行政检查

立卷归档

案

举行听证会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当事人收到告知书

之日起三日内提出听证申请

执行

资料归档

调查终结

认定违法事实、评价危害后果、确认处罚依据、

制作《行政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》

审案小组

审案小组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（重大案件

提交局务会研究、实行听证）

告知、送达

作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》

撤 销

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

无法律依据、不予处理

陈述、申辩

当事人陈述：制作《陈述、申辩笔录》

告知、送达

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执行

结案制作《行政案件审查表》

 查阅资料

 查看现场

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 取证材料

 其他

公告或通知

（暗访不通告）

制定检查方案

检查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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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

违反

行为

承办机构：德钦县文化和旅游局

服务电话： 0887-8412748

监督电话：0887-8412748（执法队）

四、行政确认

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认定

不属于本部门 申请材料不齐备

职权范围内 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当场决定受理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提交非遗项目（传

承人）的推荐评审

认定材料

作出不予受理决

定，并告知向有关

单位申请

一次性告知申
请人补正的全
部内容

组织核查和评价，并提出评价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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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德钦县文化和旅游局

服务电话： 0887-8412748

监督电话：0887-8412748（执法队）

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，法定告知（不予

认定的应当告知理由）

公示后签发文件，公

布项目（传承人）名

单，实现信息公开

资料归档，监督检

查，防止弄虚作假


